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21日

發文字號：選規一字第1091300033號

主旨：公告「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法官法第5條第7項及第87條第5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oex.gov.tw）「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網

頁。

四、任何人得於109年2月27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考選規劃司

第一科表示意見（傳真：02-22363672，電子郵件：

moexdoep@mail.moex.gov.tw，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

號）。

部長 許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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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一年七月二日訂定發布，至今未曾修

正。

為配合一百零八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法官法第五條增訂

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以上人員得轉任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法官等

之資格，以及相關任職年資得合併計算等規定，與一百零七年六月

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有關智慧財產法

院之法官任用資格規定，檢討修正本辦法之應考資格規定。另參照

現行其他考試規則，有關典試法及其施行細則規範事項，本辦法並

無重複訂定之必要，予以刪除相關條文，爰擬具本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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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第

五條第七項及第八十七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

準用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

辦理。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第

五條第六項及第八十七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

準用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

辦理。

一百零八年七月十七日修正

公布之法官法，業將本辦法

訂定之法源依據該法第五條

第六項調整為現行第七項，

爰配合修正項次。

第十二條 本考試組織典試

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其

試務由考選部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屬典試法第二條、

第八條規範事項，因本

考試準用相關考試法規

之規定辦理，參照現行

其他考試規則條文，本

條亦無重複訂定之必要

，爰予以刪除。

第十三條 本考試辦理竣事

，考選部應將辦理典試及

試務情形，連同關係文件，

報請考試院核備。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屬典試法第三十條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七

條規範事項，因本考試

準用相關考試法規之規

定辦理，參照現行其他

考試規則條文，本條亦

無重複訂定之必要，爰

予以刪除。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六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六日施

行。

一、本條條次往前遞移。

二、為本辦法未來修正施行

，依法制作業規定增列

第二項。

考選部公報第109012期　　　　　

http://gazette.moex.gov.tw/Browse/wHandGazette_File.ashx?gid=221&aid=679



2

第二條附表一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檢察官遴選資格考試
應考資格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院 級 應 考 資 格 院 級 應 考 資 格 未修正。

高等法院

以下各法

院之法官

一、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六年以上，並具證明

文件。擬任用於地方

法院法官者，曾實際

執行律師業務三年

以上，並具證明文件

。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

授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二年以上，

有法律專門著作，並

具證明文件。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中央研究院

研究員、副研究員或

助研究員合計六年

以上，有主要法律科

目之專門著作，並具

證明文件。

高等法院

以下各法

院之法官

一、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六年以上，並具證明

文件。擬任用於地方

法院法官者，曾實際

執行律師業務三年

以上，並具證明文件

。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

授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二年以上，

有法律專門著作，並

具證明文件。

依據一百零八

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公布之法

官法第五條第

一項關於高等

法院以下各法

院之法官任用

資格，配合增

訂第三款規定

。

高等行政

法院之法

官

一、曾實際執行行政訴訟

律師業務八年以上，

並具證明文件。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高等行政

法院之法

官

一、曾實際執行行政訴訟

律師業務八年以上，

並具證明文件。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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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專

任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以

上，講授憲法、行政

法、商標法、專利法

、租稅法、土地法、

公平交易法、政府採

購法或其他行政法

課程五年以上，有上

述相關之專門著作，

並具證明文件。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或助研究

員合計八年以上，有

憲法、行政法之專門

著作，並具證明文件

。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專

任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以

上，講授憲法、行政

法、商標法、專利法

、租稅法、土地法、

公平交易法、政府採

購法或其他行政法

課程五年以上，有上

述相關之專門著作，

並具證明文件。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副研究員或助研究

員合計八年以上，有

憲法、行政法之專門

著作，並具證明文件

。

智慧財產

法院之法

官

一、曾實際執行智慧財產

訴訟律師業務八年

以上，並具證明文件

。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專

任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以

上，講授智慧財產權

類之相關法律課程

五年以上，有上述相

關之專門著作，並具

證明文件。

智慧財產

法院之法

官

一、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之專任教授、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合計八

年以上，講授智慧財

產權類之相關法律

課程五年以上，有專

門著作，並具證明文

件。

二、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研

究員合計八年以上，

有智慧財產權類之

相關法律專門著作，

並具證明文件。

依據一百零七

年六月十三日

修正公布之智

慧財產法院組

織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關於智

慧財產法院之

法官任用資格

，配合增訂第

一款，並修正

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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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政治、行政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

究員、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研究員合計

八年以上，有智慧財

產權類之相關法律

專門著作，並具證明

文件。

最高法院

、最高行

政法院之

法官及公

務員懲戒

委員會之

委員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

並具證明文件。

二、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十八年以上，並具證

明文件。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十年

以上，講授主要法律

科目五年以上，有法

律專門著作，並具證

明文件。

四、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中央研究院

研究員十年以上，有

主要法律科目之專

門著作，並具證明文

件。

最高法院

、最高行

政法院之

法官及公

務員懲戒

委員會之

委員

一、曾任司法院大法官，

並具證明文件。

二、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十八年以上，並具證

明文件。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十年

以上，講授主要法律

科目五年以上，有法

律專門著作，並具證

明文件。

依據一百零八

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公布之法

官法第五條第

三項關於最高

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之法官

及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之委員

任用資格，配

合增訂第四款

規定。

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檢察署檢

察官

一、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

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文件。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

檢察署檢

察官

一、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

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文件。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法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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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

授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二年以上，

有法律專門著作，並

具證明文件。

學系或其研究所畢

業，曾任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

授或助理教授合計

六年以上，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二年以上，

有法律專門著作，並

具證明文件。

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

檢察署檢

察官

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十

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具證明文件。

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

檢察署檢

察官

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十

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具證明文件。

未修正。

備註 一、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

之法官之應考資格

第二款、第三款，以

及最高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之法官及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之

委員之應考資格第

三款、第四款，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檢察

署檢察官應考資格

第二款所稱主要法

律科目，指憲法、民

法、刑法、國際私法

、商事法、公司法、

海商法、票據法、保

險法、行政法、民事

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強制

執行法、破產法、非

訟事件法、少年事件

處理法、家事事件法

、證據法、證券交易

法、土地法、租稅法

、公平交易法、著作

權法、專利法、商標

法、消費者保護法、

備註 一、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

之法官之應考資格

第二款，以及最高法

院、最高行政法院之

法官及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之委員之應

考資格第三款，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檢察

署檢察官應考資格

第二款所稱主要法

律科目，指憲法、民

法、刑法、國際私法

、商事法、公司法、

海商法、票據法、保

險法、行政法、民事

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強制

執行法、破產法、非

訟事件法、少年事件

處理法、家事事件法

、證據法、證券交易

法、土地法、租稅法

、公平交易法、著作

權法、專利法、商標

法、消費者保護法、

勞工法或勞動法、國

依據一百零八

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公布之法

官法第五條第

四項就相關項

款所稱主要法

律科目之規定

，酌增第一點

應考資格款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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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法或勞動法、國

際公法、貿易法、英

美契約法、英美侵權

行為法、法理學。

二、本表所稱講授主要法

律科目，係指於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研究所

或大學部所開設之

法律課程，非一般概

要性或通論性質之

法律課程。

三、前項講授主要法律科

目之證明文件，應由

應考人之服務學校

或研究機構出具之。

際公法、貿易法、英

美契約法、英美侵權

行為法、法理學。

二、本表所稱講授主要法

律科目，係指於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研究所

或大學部所開設之

法律課程，非一般概

要性或通論性質之

法律課程。

三、前項講授主要法律科

目之證明文件，應由

應考人之服務學校

或研究機構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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